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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科學展覽實施計畫 

 

一、宗旨 

(一) 激發學生對科學研習之興趣。 

(二) 提高學生對科學之想像力、思考力及創造力。 

(三) 培養學生對於科學之正確觀念及態度。 

(四) 增進師生研習科學機會，倡導科學研究風氣。 

(五) 深化生活中科學經驗，增進對鄉土科學研究。 

(六) 選拔優秀作品參加臺北市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二、展覽科別及內容 

(一) 科別： 

1. 數學科 

2. 物理與天文學科 

3. 化學科 

4. 地球與行星科學科 

5. 動物與醫學學科 (含微生物、生物化學、分子生物) 

6. 植物學科（含微生物、生物化學、分子生物）  

7. 農業與食品學科  

8. 工程學科  (一 )（含電子、電機、機械）  

9. 工程學科  (二 )（含材料、能源、化工、土木）  

10. 電腦與資訊學科  

11. 環境學科（含衛工、環工、環境管理）  

12. 行為與社會科學科  

 

(二) 以學生所學習教材內容所作之科學研究為主，凡屬數學、自然學科範圍之研習觀察實驗結果或

對未來科學發展之構想均可參加。 

 

三、報名時間、地點及注意事項 

(一) 時間：108 年 10 月 17 日 (四) 起，至 10 月 29 日(二) 17：30 為止，逾時不候。 

       (註：二廉因北京參訪，建議於 10 月 17、18  (四、五) 提前完成報名) 

 

(二) 地點：科學樓一樓設備組  

 

(三) 注意事項： 

1. 高一及高二理組班每班希望至少推出一件作品。 

高三各班及高二文組班自由參加，且每件作品之作者最多 3 人。 

2. 若要更改參加成員，請於報名截止前至設備組更改，報名截止後即不得做任何更動。 

3. 報名截止前，每件作品需繳交報名表(即研究計畫書)，(格式如附件一)一份至設備組才視為完成

報名程序。如要更改題目，請於 108 年 11 月 4 日(一) 放學前提出，並提交新的研究計畫書。 

【注意】 

請學藝股長詳讀內容，告知同學後將 

此要點貼於公佈欄，並按時辦理。 

若有疑問，請洽詢設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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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審 

(一) 以參展類科為單位，由校長聘請本校相關學科教師組成評審委員會，從事初審及複審之工作。 

 

(二) 評審標準：由評審委員依照下列標準評定，並注意作品的真實性。 

1. 參展作品之符合性 30﹪：切合主題並能配合學生學習階段，作品說明書格式符合規定。 

2. 科學方法之適切性 30﹪：作品完整，符合科學精神、態度，理論依據、研究過程、儀器操作、

研究結果嚴謹確實，實驗紀錄與主題、結論相呼應，參考資料完整、確實，且註明來源、出處。 

3. 實用價值與創意 25﹪：經由實驗分析比較，整合發展出新觀念、產生新創意，實驗結果具有可

重複性及後續發展潛力，或具有推廣、應用價值，富生活化與鄉土性。 

4. 表達能力及操作技能 15﹪：現場解說及回答評審問題誠懇、正確、切題，操作作品的實體、儀

器、標本等技巧靈活、精熟，且能明確地證明研究結果與目的。 

5. 據臺北市第 52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計畫之注意事項第十五點：參展作品已參加全國性科學

展覽競賽並獲獎者(包含佳作)，不得再參加臺北市中小學科學展覽會，以符合不斷研究、創新、

精進之科學精神 

6. 據臺北市第 52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計畫之注意事項第十六點：參展作品若曾參加國內外科

學性競賽者，需有新增研究成果 (新增內容應介於 108 年 4 月~109 年 3 月)，並填報延續性作品

說明書 (附件四)。 

7. 綜合臺北市第 52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計畫之注意事項第七及第八點：參展作品應由學生親

自製作，且應填寫實驗日誌、並保留實驗觀察原始紀錄備查。若參展作品係仿製或抄襲他人研

究成果，將撤銷參加競賽資格，並依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五、初審送件 

(一) 繳交作品摘要(格式如附件二)預計繳交紙本三份(確定的份數會再公告)，於 108年 12月 10日(三)

至 12 月 13 日(五) 內交到科學館設備組，逾時不候。 

(二) 作品摘要內容規定如附件二所示：限定 6~8 頁，主題 16 號字、內文 12 號字需包括緒論、 研

究方法（含研究步驟）、研究結果與討論、結論和參考文獻。 

(三) 通過初審之名單於 109 年 1 月 3 日 (五) 前公佈於本校網頁；進入複審的作品需再依下列六至

九項辦法辦理。 

(四) 複審前最多可以更動作品名稱(含組員)一次，需到設備組領取更動的申請表(含切結書)，並取得

各組員與指導老師的同意簽名。 

 

 

六、複審送件、說明版佈置、評審及展出之時程 

(一) 作品說明書(封面及內文格式如附件三)，請以 word 檔形式存於光碟或隨身碟，並列印三份 

（含附件內容），於 109 年 2 月 18 日(二)放學前交至科學館一樓設備組，逾時不候。 

(二) 說明版佈置時間：109 年 2 月 21 日(五)放學前，於科學館各學科實驗室依排定位置完成佈置。 

(三) 複審評審時間：109 年 2 月 25 日(二)中午起開始評審，屆時所有作者需在場說明，並給予公假。 

(四) 複審結果公佈：109 年 2 月 27 日(四)放學前 公佈於科學館一樓公佈欄及本校網頁。 

(五) 說明版展出期間：109 年 3 月 2 日(一) 到 3 月 6 日(五)，為期 1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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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複審製作說明 

(一) 作品說明書撰寫要項－ 

1. 作品說明書一律以 A4 大小紙張由左至右打字（主題 16 號字、內文 12 號字）印刷並裝訂成冊。 

2. 作品說明書內容文字及圖表以不超過 10000 字，總頁數不超過 30 頁為原則。 

3. 研究動機內容應包括作品與教材相關性（教學單元）之說明。 

4. 參考資料請依作者姓氏排序：中、日文依筆劃多寡排列；西文依字母順序排列；若中、日、 

西文並列時，則先中、日文後西文。參考文獻之寫法如下： 

A、若為期刊論文，可依下列次序書寫：(1)作者(2)出版年(3)論文篇名(4)期刊名稱(5)卷期(6)頁數。

B、若為圖書單行本，可依下列次序書寫：(1)作者(2)書名(3)版次(4)出版地(5)出版社(6)頁數 

   (7)出版年。 

   (二) 說明板製作－ 

1. 每件作品分配說明展板一片，由設備組依科別放置於科學館地下室並給予編號。 

2. 說明板之主要內容須與說明書一致。 

3. 說明板製作所需紙張用具請自行準備，固定用圖釘可至設備組領取。 

 

八、參賽注意事項 

(一) 借用實驗室、藥品及各項器材之規定－ 

1. 各項實驗請遵照本校實驗室規則，並特別注意安全；若下課以後借用實驗室，應先徵得指導老

師同意在場指導，並依規定提出申請。 

2. 需向實驗室借用場地儀器、藥品者，請於使用日的前三天到設備組索取申請表，先由指導老師

簽名後，再向實驗室管理員借用，所有借出物品應於借期中止日前歸還，若需展延期限，須於

到期前至設備組向管理人員申請，未申請延期而逾期不還者，每逾期一天處愛校四小時。 

3. 展出期間，各重要器材、物品，由各作者自負保管責任。 

4. 展品需用電源時，應自行準備延長線。 

 

   (二) 展覽結束隔天放學前須將板面淨空，逾期未取走者將視為廢棄物處理，並須愛校四小時。 

 

九、優勝獎勵 

(一)由各科評審委員會依參展作品成績評定等第（標準如下表），件數得依參展作品程度彈性調整。 

等第名稱 特優 優等 佳作 研究精神獎 

分數 90(含)以上 80(含)～89 70(含)～79 無分數限制 

獎品（每位作者） 
300 元圖書禮券

及獎狀乙幀 

200 元圖書禮券

及獎狀乙幀 

100 元圖書禮券

及獎狀乙幀 
獎狀乙幀 

備註 
代表本校參加

北市科展 

   

(二)每科得有一件作品參加北市科展，但若該科學生作品程度不足以參展時，該科亦可以放棄，而

剩餘件數額度則由相關科目評審老師以協調的方式決定送展科目及件數。若特優件數不足本校

可參展北市科展之件數，則可由優等之作品經相關科目評審老師協調後，擇優代表學校參展。 

 

十、經費 

(一) 各班製作科展之費用由班級自行負擔。 

(二) 得獎作品之獎品費用由校內相關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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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程序時間表 

 

項目 時間 

公布科展辦法 108/09/27 (五)  

報名及繳交研究計劃書 108/10/17 (四) 至 108/10/29 (二) 

更改名稱 108/11/04 (一) 前 

初審送件(交作品摘要) 108/12/11 (三) 至 108/12/13 (五) 

科展初審 108/12/23 (一) 至 108/12/ 28 (五) 

初審結果公佈 109/01/03 (五) 前 

複審送件送交說明書 109/02/18 (二) 前 

展板佈置 109/02/21 (五) 前完成 

科展複審 109/02/25 (二) 開始 

複審結果公佈 109/02/27 (四) 

公開展覽 109/03/02 (一) 至 109 /03/06(五)  

 

 

十二、本計畫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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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研究計畫書】(報名表)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學生科學作品展覽研究計畫書 

科別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請老師簽名) 
班級 座號 姓名 

備註 

(每件至多 3 人) 

      第一作者 

為組長 

    

    

展 覽 規 劃 

研究問題  

研究假設  

變因檢核 

(視需求填寫) 

有實驗組、對照組(實驗組____組、對照組____組，每組____重複) 

僅有實驗組（實驗組____組，每組____重複） 

單一變因： 

多變因： 

實驗內容 

實驗步驟 (請以流程圖呈現) 

<若空間不足可自行增加空間 or 增加紙張裝訂於此說明書後> 

 

 

器材清單(詳列所有會用到的器材) 

 

預期成果 

(若打字須使用數學符號，請洽數學老師或指導老師學習 mathtype 方程式編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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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作品摘要】格式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校內科展初選作品摘要封面及內頁格式如下：(需印製三份)    

（請以 A4 紙直印）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校內科展初選作品摘要 

 

      科    別： 

      初選編號：（由設備組填寫） 

      作品名稱： 

      班    級： 

      指導老師：(請老師簽名) 

      作    者： 

 

 

   

（內文限定 6~8 頁）    

       

    一、緒論 

    二、研究方法 

       （含研究步驟） 

    三、研究結果與討論 

    四、結論 

    五、參考文獻 

 

 

 

●附件三：【作品說明書】格式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校內科展作品說明書封面及內文格式如下 

      （請以 A4 紙直印）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校內科展作品說明書 

 

       科    別： 

       組    別：(免填) 

       作品名稱： 

       關 鍵 詞：（最多三個） 

       編    號： 

       
 

  （內文） 

壹、摘要 

  貳、研究動機 

  參、研究目的 

  肆、研究設備器材 

  伍、研究過程或方法 

  陸、研究結果 

  柒、討論 

  捌、結論 

  玖、參考資料及其他 

 

 

指導老師（親自簽署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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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延續性研究作品說明表】 

 

延續性研究作品說明表 
本屆參展作品為延續已發表過之研究內容再進行延伸研究者，須檢附此說明表 

【須一併檢附最近一次已參展研究作品說明書及海報】。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班級、座號： 

 作品名稱： 

之前研究作品參賽年(屆)次／作品名稱／參展名稱／獲獎紀錄（相關參展紀錄請逐一列出） 

列表範例 

參賽年(屆)次：2018 年、第 51 屆 

參展名稱：神奇寶貝科學競賽 

作品名稱：水箭龜渦輪引擎效率之研究 

獲獎紀錄：最佳勇氣獎 

參賽年(屆)次： 

參展名稱： 

作品名稱： 

獲獎紀錄： 

參賽年(屆)次： 

參展名稱： 

作品名稱： 

獲獎紀錄： 

參賽年(屆)次： 

參展名稱： 

作品名稱： 

獲獎紀錄： 

參賽年(屆)次： 

參展名稱： 

作品名稱： 

獲獎紀錄： 

 

備註： 

1.校內競賽不需填寫。 

2.當屆地方、分區科學展覽會競賽紀錄不需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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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列各項，列出此次參展之作品內容，與先前已完成之研究作品不同之處。 

更新項目確認 

(請勾選) 
項目 

本屆參展作品之更新要點 

(有勾選之項目需於此欄位說明) 

 
題目 

 

 
摘要 

 

 前言 

(含研究動機、目的) 

 

 
研究方法或過程 

 

 
結論與應用 

 

 
參考文獻 

 

 
其他更新 

 

 

 

 

 

作者本人及指導教師皆確認據實填寫上述各項內容，並僅將未參展或發表過的後續研究內容發表 於作

品說明書及展示海報上，以前年度之研究內容已據實列為參考資料，並明顯標示。  

 

□ 學生簽名                                                        日期：  

□ 指導教師簽名                                                    日期： 


